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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中央大學工學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為辦理本院教師資格審查（新聘、升等）著作

外審，依本校「教師資格審查著作外審作業要點」及升等審查辦法之相關規定，

訂定本執行要點。 

第二條 本院每學年度應成立著作外審作業小組(以下簡稱作業小組)，研商決定審查人名

單。作業小組由三人組成，院長為當然委員並兼任召集人，另由院教評會委員中

互推二人為代表組成之。 

第三條 著作外審分為新聘教師著作送審與教師升等著作送審。 

新聘副教授以下等級與各級專業技術人員，授權系所自行外送審查。新聘教授，

由院送審，並由該系所提供外審建議名單。 

教師提請升等時，各系所應提供作業小組至少 10 位外審建議名單。 

第四條 審查人之遴選應循下列原則進行： 

（一）外審委員以教授或相當教授資格者為原則。 

（二）著作送審之教師（以下簡稱當事人）得提供不超過 3 人之迴避送審名單，

供系、所教評會參考，以便提出外審建議名單。 

（三）作業小組參考系所提供的建議名單後，決定著作審查人名單。 

（四）外審名單應排除下列人選： 

1.升等申請人之碩、博士論文指導教授。 

2.與升等申請人有學術研究等密切合作關係者，如送審人著作之合著人或共

同研究人；或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(尤其是同一系所)服務。 

3.與升等申請人有親屬或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有關規定者。 

（五）外審名單應嚴守保密。 

第五條 送審之專門著作應符合本校之相關規定。 

第六條  系級及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對於新聘、升等之專門著作外審意見認有疑義時，應

依下列方式處理: 

(一) 分數或評語有誤寫、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，由送審單位送原審查人

釐清後，由送審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定。 

(二) 如外審意見明顯有歧異即分數與評語矛盾、涉及研究方法與研究內容，審



 

查意見過於簡略無法判斷或審查程序有重大瑕疵，或有其他足以動搖該專

業審查可信度與正確性等疑義時，得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，交由

送審單位組成專業審查小組審查後，送原審查人釐清，並由專業審查小組

及送審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定。 

(三) 前款專業審查小組，應由送審著作專業領域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學者專家

組成。 

前項外審意見符合下列規定者，送審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應列舉明確之具體理由

剔除之，並依剔除之份數加送足額之學者專家審查: 

(一) 第一項第一款經送審單位教評會認定後，確有分數或評語誤寫、誤算或其

他類此之顯然錯誤之情事。 

(二) 第一項第二款疑義經專業審查小組及送審單位教評會認定後，確有專業學

術依據之具體理由，動搖該專業審查可信度與正確性之情事。 

送審單位教評會於同一教師資格審查案件，依前項第二款規定剔除外審意見，以

一次為限。 

第七條 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「教師資格審查著作外審作業要點」及「教師升等審

查辦法」之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八條 本辦法經院教評會通過，送校教評會核備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